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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正楷填写）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会员卡号
	姓名
	签名(与护照相同)

	
	
	

	**自2011年1月1日起，绿卡会员透过各地会员服务中心或票务柜台办理哩程或升等凭证之转让/转回时，每处理一笔哩程或升等凭证转让/转回需扣抵哩程3,000哩。

	编号1
	□扣除自有哩程数  或
□扣除受赠哩程之会员卡号                       

	编号2
	□扣除自有哩程数  或
□扣除受赠哩程之会员卡号                       


□ 转让至     □ 转回至
	编号
	会员卡号
	姓名
	哩程数  或  升等凭证数

	1
	
	
	

	2
	
	
	


注意事项：
1. 转让人与受让人双方同意上述哩程数/电子升等凭证之移转及以效期最快到期优先转让，转让后效期不变。
2. 会员可转让自有哩程给他人使用，但受让人亦必须是会员，且受赠的哩程不能与自有的哩程或第三人赠送的哩程合并使用。
3. 哩程数/电子升等凭证移转后只能转回原转让人，不得任意移转给第三人。
4. 转让/转回电子哩程或升等凭证皆需备妥转让人护照复印件，转让人如为2-12岁会员，则签名字段需为其监护人的签名，并需另附上监护人之护照复印件。文件不齐全者，恕不受理。
5. 每年度哩程可转让人数依卡别而不同，绿卡、银卡及金卡为6人，钻石卡为9人。
6. 会员若违反下列二项规定者，本公司将取消其会籍，并将其累积哩程与电子升等凭证予以作废。
(会员同意，不得透过网络、报章杂志等交易平台，买卖、互易、赠与、租借、转让、质押累积哩程或电子升等凭证，或委由他人为该等行为。

(会员同意，不得于网络、报章杂志等交易平台，散布关于累积哩程或电子升等凭证之买卖、互易、赠与、租借、转让、质押之讯息，或委由他人散布该等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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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方栏位为长荣航空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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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字段为长荣航空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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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会员服务中心电话及传真号码，请至长荣航空网站查询，谢谢！

